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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栖霞区财政局 
 

 
宁栖财字〔2019〕13 号 

 

2019 年栖霞区预决算信息公开方案 

 

区机关各部门： 

为贯彻落实《预算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中办发〔2017〕13 号）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推进区级预决

算信息公开，提高预算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促进依法理

财，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

通知》（财预〔2017〕143 号）、《江苏省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

暂行办法》（苏办发〔2017〕37 号）、《2019 年南京市预决算

信息公开工作方案》（宁财预〔2019〕28 号）文件要求，制

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除涉及国家

秘密的信息外，区政府公开政府预决算，区级使用财政资金

的部门和单位应当积极推动本部门预决算公开。 

（二）坚持明确和落实责任。各部门各单位应当依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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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公开预决算信息，区政府预决算由区财政局负责公开，区

级各部门负责公开本部门及所属单位预决算。 

（三）坚持以公开促改革。以预决算公开为抓手促进财

税体制改革和其他相关领域改革，为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动力。 

二、工作要求 

（一）区政府预决算公开。 

1．公开 2018 年栖霞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财

政预算安排情况。 

（1）公开主体：区财政局。 

（2）公开时间：区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后 20 日内。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4）公开内容：经人大审议批准的 2018 年预算执行情

况及 2019 年预算报告和相关表格。 

2．公开 2019 年栖霞区调整预算情况。 

（1）公开主体：区财政局。 

（2）公开时间：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 20 日内。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4）公开内容：经人大审议批准的区级预算的收支调

整及调整后的收支平衡情况。 

3．公开栖霞区 2018 年度财政决算情况。 

（1）公开主体：区财政局。 

（2）公开时间：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 20 日内。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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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开内容：经人大审议批准的关于 2018 年度栖霞

区财政决算的报告和相关表格。 

4．公开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 

（1）公开主体：区财政局。 

（2）公开时间：政府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在人大批

准后 20 日内公开。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公开。 

（4）公开内容：2019 年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 

5．公开各类财政管理制度。 

（1）公开主体：区财政局。 

（2）公开时间：本方案实施前已经出台的财政管理制

度，凡属主动公开但尚未公开，应及时补充公开；本方案实

施后新制定出台的财政管理制度，凡属主动公开的，应在该

制度印发后 30 个工作日内对外公开。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专栏公开。 

（4）公开内容：税收征管、非税收入收缴、政府性基

金项目、财政专户等财政收入制度，本级专项支出管理、政

府采购等财政支出制度，会计、国库、国有资产等其他财政

管理制度。 

（二）区级部门预决算公开。 

1．公开 2019 年区级部门预算。 

（1）公开主体：区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在部门预算批复后 20 日内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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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开内容：主要包括部门基本情况、部门预算编

制情况说明、部门预算公开表格三个方面。其中部门基本情

况：包括部门（单位）性质以及主要职责、下属预算单位组

成、经费管理方式、年度工作任务等基本情况。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包括收入、支出总体情况；支

出项目安排的具体情况；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

算情况等，其中：应对“三公”经费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增减

变化的原因进行说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要说明单位车辆以

及单价 50 万元设备情况；预算绩效目标设置情况进行说明。 

部门预算表包括：部门收支预算总表、财政拨款支出预

算表（按功能分类到项级）、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按

经济分类到款级）、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财

政拨款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

费支出预算表、政府采购预算表等 12 张表。其中，政府采

购预算表应包括专项名称、采购物品名称、预算安排等内容。 

2．公开 2018 年区级部门决算。 

（1）公开主体：区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在部门决算批复后 20 日内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4）公开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部门决算表、部

门决算情况说明、名称解释四个方面。其中部门概况包括：

部门主要职能、部门决算单位构成情况、当年度部门主要工

作完成情况。部门决算表包括：部门收支决算总表、财政拨

款支出决算表（按功能分类到项级）、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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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表（按经济分类到款级）、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决

算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表、 “三公”经费、

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政府采购决算表等 12 张表。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应包括部门决算年度收支情况、财政拨款

预算执行情况和 “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机关运行经

费、政府采购支出决算情况等；“三公”经费决算公开要说明

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

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以及“三公”经费增减

变化原因等情况；会议费、培训费决算公开要说明召开会议

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相关明细信息；国有资产占用情

况要说明单位车辆以及单价 50 万元设备情况；预算绩效目

标设置情况进行说明。名称解释主要对部门公开决算表中的

相关专业名称进行解释说明。 

3．公开专项资金年初预算及分配等信息（涉密项目除

外）。 

（1）公开主体：区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根据资金分配流程及时公开。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财政信息专栏公开。 

（4）公开内容：根据财政批复部门的预算数对外公开

相关信息。对于实行因素法分配的项目，主管部门应当及时

公开分配因素、权重及分配结果；对于实行申报制的项目，

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公开项目申报指南、审核程序、分配结果

等；其他项目也应该及时公开分配结果。 

4．区级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涉密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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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开主体：区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根据资金分配流程及时公开。 

（3）公开方式：区政府门户网站财政信息专栏或相关

政府采购网站公开。 

（4）公开内容：部门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及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政府采购信息。按照《关于做好政府采

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苏财购〔2015〕51 号）要求，做

好采购项目信息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政府采

购信息公开。在采购活动开始前，在采购文件中公开项目采

购预算，采购尚未确定项目预算金额的，可不公开具体预算

金额；采购活动完成后，公开中标、成交结果和政府采购合

同。 

5．资产信息公开。 

（1）公开主体：区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在公开部门决算时通过填报本部门决

算说明进行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4）公开内容：车辆信息、5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信息。 

6．本部门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公开。 

（1）公开主体：区级各部门。 

（2）公开时间：按规定时间公开。 

（3）公开方式：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公开。 

（4）公开内容：本部门制定的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

法或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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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公开保障 

（一）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预决算公开是依法行

政的有力保障，各部门和单位要充分认识预决算公开的重要

意义。要加强组织领导，按照“方向明确、过程可控、结果可

查、易于监督”的原则，严格划分责任分工，积极抓好工作落

实。 

（二）强化监督，严肃公开纪律。预决算公开是《预算

法》等法律规定部门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要依法及时公开

相关预算信息。各部门和单位要按时报送预决算公开完成情

况，财政部门定期对预决算公开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切实推

动预决算公开依法有序进行。 

（三）积极稳妥，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各部门要密切

跟踪预算信息公开的进展情况，按照“谁主管、谁公开、谁负

责”的原则，做好公开后的解疑释惑工作。对因特殊需要申请

获取预算公开内容之外的各类预算信息的，要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依法受理，妥善处理。 

 

 

栖霞区财政局 

2019 年 1 月 25 日 

 

 

 

栖霞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25 日印发 


